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典型意义：法院坚持最有利于被

监护人原则和最大程度尊重被监护人

真实意愿原则，依法判决变更监护人。

同时，积极引导监护人自觉履行监护

职责，切实保障老年人合法利益。

案例 3  孙某甲诉某老年公寓公司服

务合同纠纷案

基本案情：2018 年，孙某甲的

儿子孙某乙与某老年公寓公司签订

《入住公寓协议书》，孙某乙将父亲

孙某甲送养至老年公寓，每月支付服

务费 1800 元。孙某甲在上述协议上

手写注明：本人有精神疾病，如有摔

伤与公寓无关，自己负责。协议签订

后，孙某甲入住公寓。某日14时许，

孙某甲于公寓卧室内摔倒受伤。当晚

22 时 29 分，孙某甲被送医治疗。孙

某甲提起诉讼，要求某老年公寓公司

赔偿医疗费、住院生活补助费、残疾

赔偿金、护理费等费用。

裁判结果：重庆市江津区人民法

院认为，某老年公寓公司工作人员发

现孙某甲摔伤后，未及时将其送往医

院，也未及时通知家属，系未履行合

同附随的通知义务、未采取有效的应

急措施，并不属于协议约定的免责事

项。判决某老年公寓公司赔偿原告孙

某甲医疗费、住院生活补助费、残疾

赔偿金、护理费等费用。

典型意义：本案对于厘清养老服

务合同当事人的权利义务关系，强

化养老服务行业主体责任意识，提

高养老机构经营管理水平，具有深

远意义。

案例 4  李某某诉高某某、某保险公司机动车交通事

故责任纠纷案

基本案情：2017 年，高某某驾驶车辆与魏某某

驾驶的电动三轮车相撞，造成魏某某及乘车人李某某

受伤。交管部门认定，高某某负事故全部责任。李某

某住院 31 天，多次接受治疗。高某某驾驶的车辆在

某保险公司投保了机动车第三者责任强制保险及商业

保险。李某某起诉要求高某某、某保险公司赔偿医疗

费、住院伙食补助费、营养费、护理费、误工费、交

通费，共计 12 万余元。

裁判结果：北京市延庆区人民法院判决：1. 某

保险公司在机动车第三者责任强制保险责任限额范围

内赔偿李某某医疗费、护理费、误工费、交通费，共

计 3 万余元；2. 某保险公司在商业保险责任限额范围

内赔偿李某某医疗费、住院伙食补助费、营养费，共

计 3 万余元。保险公司提起上诉。北京市第一中级人

民法院认为，李某某于事故发生前在水泥厂工作，月

收入 3000 元，虽然李某某已逾 60 周岁，但仍具有通

过劳动获得报酬的能力，且其能证明事故发生前的收

入状态，故李某某因本次事故导致的误工减少的收入

应依法获得赔偿。判决驳回上诉，维持原判。

典型意义：本案从维护老年人合法权益的角度出

发，对超过法定退休年龄受害人的误工费予以支持，

在司法实践中具有参考价值，对于维护老年人就业权

益具有指导意义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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